
高雄市桃源區公所

廠商自行繳納採購案費用憑條

標案名稱

繳納廠商

經費來源：

□ 預算經費

□ □ □

□

繳納項目 繳納金額 備註

□ 差額保證金

預計退還日期：

□

□

□

預計退還日期：

□

保固期屆滿日：

□

每 次，

□分次發還

□一次發還

□ 逾期罰款

□ 繳歲入預算

□ 土方剩餘價值

□ 鐵件或溝蓋回收價值

□ 其它：

繳費日期： 主辦人簽章：

註：

1.市款 2.中央補助款 3.水利署水質水量回饋金

代辦經費(補助或委辦機關)：

履約保證金(註明履約期限)

1.履約保證金

2.履約保證金不足額部分

保固保證金(檢附保固切結書)

植栽撫育保證金(撫育期限   年)

個月查驗1次，共查驗

請註明繳歲入預算或繳
還補助單位

違約金(扣點罰款、減價收受違約金)

請註明繳歲入預算或繳
還補助單位

請註明繳歲入預算或繳
還補助單位

請註明繳歲入預算或繳
還補助單位

1.本單由採購案主辦人員開立後，提供廠商至出納處繳款，出納應併同收據送會計室列帳。
2.履約期限由主辦單位依契約規定詳實填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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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工程及技術服務案用

